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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本文件匯報《 2009年保護臭氧層 (含受管制物質產品 )(禁止

進口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在 70年代，科學家發現臭氧 1層出現大規模消耗。為確保

臭氧層能自行修復，國際社會在 1987年 9月簽訂《關於消耗臭氧層

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下稱 "《蒙特利爾議定書》")，同意按特

定時間表，最終落實停止生產和使用近 100種具消耗臭氧層特性的

化學品。  
 
3.  《蒙特利爾議定書》在 1987年延伸至香港。為履行《蒙特

利爾議定書》的責任，香港制定了《保護臭氧層條例》(第 403章 )(下
稱 "主體條例 ")及其附屬法例，就消耗臭氧層物質的進口及出口實

施管制。透過配額和發牌制度，當局已按照《蒙特利爾議定書》

訂定的逐步淘汰時間表，禁止進口多種供本地使用的消耗臭氧層

物質，包括氟氯化碳 (CFC)、哈龍、四氯化碳、甲基氯仿和氟溴烴。

目前唯一仍可進口香港供本地使用的消耗臭氧層物質為氟氯烴

(HCFC)。  
 
4.  《蒙特利爾議定書》締約方分別在 1999年和2000年舉行的

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會議上，同意非第五條締約方 (香港須予遵從

第五條締約方的規定 )應就含CFC的計量吸入器 2(下稱 "計吸器 ")制
訂及推行管理策略，包括最終禁用含CFC的計吸器的方案。《蒙特

                                                 
1  臭氧是地球上空一層獨特的氧氣，保護地球上所有生物免受有害的紫外光照射。 
2  計量吸入器是小型壓縮噴霧裝置，可把適量霧化藥物輸入病人的呼吸道，讓病

人吸進肺部，用以治療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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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爾議定書》締約方在 2007年 9月舉行的第十九次會議上，達成加

速淘汰 HCFC的協議，規定非第五條締約方須在 2010年或之前把

HCFC的消耗量由原定按 1989年的基準量削減 65%改為削減 75%，

以及把完全淘汰HCFC的期限由 2030年推前至 2020年。  
 
 

《修訂規例》  

 
5.  《修訂規例》旨在  ⎯⎯  
 

(a) 分階段修訂及擴大《保護臭氧層 (含受管制物質產

品 )(禁止進口 )規例》 (第 403C章 )(下稱 "主體規例 ")中
"受管制產品 "的定義，以便在 2010年 1月1日至 2020年
1月1日期間，逐步禁制含某些受管制物質 (包括HCFC)
的產品；  

 
(b) 修訂 "受管制產品 "的定義，以禁止進口含某些受管制

物質的計吸器及其他噴霧劑產品；  
 
(c) 擴大禁止由任何國家(不論是否受《蒙特利爾議定書》

的 條 款 約 束 的 國 家 )進 口 含 某 些 受 管 制 物 質 (包 括

CFC及氯二氟甲烷 (HCFC-22))的產品； 

 

(d) 擴大 "手提式滅火器 "的定義，以涵蓋含其他全鹵代氟

氯化碳、HCFC及溴氯甲烷 (BCM)的手提式滅火器；  
 
(e) 提高違反主體規例所訂罪行的罰則至罰款 100萬元及

監禁兩年；及  
 
(f) 訂明轉運中或純粹為出口而進口的產品不受管制。  

 
 
小組委員會 

 
6.  在 2009年 6月 2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

組委員會研究《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由余若薇議員出任主席，

舉行了 4次會議。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除了與政府

當局研究規例外，小組委員會亦邀請業界及關注團體提出意見。

曾向小組委員會提供意見的 8個團體的名單載於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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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7.  小組委員會原則上支持《修訂規例》，使香港能履行其國

際責任。在商議過程中，委員曾研究有關下述課題的事宜：禁止

進口含HCFC的產品；禁止進口含消耗臭氧層物質的其他產品；禁

止進口含其他全鹵代氟氯化碳、HCFC及BCM的手提式滅火器；提

高進口某些產品的罰則；以及禁制措施不適用於轉運中或純粹為

出口而進口的產品。  
 
禁止進口含HCFC的產品  
 
8.  在香港，所有HCFC實質上均用作製冷劑。為確保能全面

遵從加速淘汰計劃，當局有需要禁止進口使用HCFC作為製冷劑的

冷凍、空調和其他產品，從而減少對 HCFC的需求。在其他類別

HCFC中，HCFC-22佔HCFC總消耗量約 98.3%。由於HCFC-22有現

成不消耗臭氧層的替代品，政府當局建議先行在 2010年 1月 1日淘

汰含HCFC-22的產品，務求把氟氯烴的消耗量有效地減至最低。

考慮到供應商需要更多時間準備採購及進口不含 HCFC的房間空

調機，當局諮詢業界後，決定把分體式及窗口式 (在《修訂規例》

中稱為 "獨立式 ")房間空調機的禁制措施分別押後至 2010年 7月 1日
及 2012年7月1日實施。  
 
9.  部分委員同意當局有充分理由制定《修訂規例》，但注意

到政府當局只諮詢了進口商及出口商，並沒有諮詢保養承辦商，

後者關注禁止進口HCFC-22後傳統空調機的保養問題。政府當局

解釋，鑒於《修訂規例》旨在禁止進口受管制產品，對保養承辦

商並無影響，因此當局只諮詢進口商及出口商。此外，根據逐步

淘汰時間表，當局在 2020年前不會禁止進口HCFC-22。禁止進口

新的 HCFC-22產品會減少對 HCFC-22的需求，因此會有足夠的

HCFC-22可供保養承辦商為現有設備提供保養服務，確保其業務

不會受到影響。因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會加強宣傳工作，並

釋除有關業界可能產生的任何其他疑慮。 

 

10.  小組委員會察悉一個團體的意見，該團體認為分體式及獨

立式房間空調機 (即額定製冷量不超過 7.5千瓦的空調機 )將分別於

2010年 7月 1日及 2012年 7月 1日前被逐步淘汰，而其他類別的空調

機則需於 2010年 1月 1日前被逐步淘汰。這種安排或會令業界及公

眾感到混淆。就此，小組委員會曾研究可否把其他類別空調機的

淘汰限期押後至 2010年7月1日，與分體式房間空調機的限期一致。 
 
11.  政府當局表示，《修訂規例》內 "房間空調機 "的定義與《能

源效益 (產品標籤 )條例》 (第 598章 )(下稱 "《能源效益條例》")內的

定義相符，這定義是由該團體所代表的業界建議採用的。在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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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業界只表示關注供應商需要更多時間設立生產線，製造不

含HCFC的房間空調機，其他類別的空調機則沒有提及。考慮到業

界的意見，分體式及獨立式房間空調機的禁制措施分別押後至

2010年 7月 1日及 2012年 7月 1日實施。此外，由於《修訂規例》採

用與《能源效益條例》相同的定義，業界及公眾不應感到混淆。

政府當局因而認為，除非整個業界對不含HCFC空調機的供應均遇

到問題，否則不應對逐步淘汰計劃進行檢討。若問題只涉及個別

供應商，押後限期對其他符合規定的供應商不公平。因應小組委

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已提供當局於 2008年 11月 21日與業界舉行

會議的紀要，該紀要載述雙方就建議禁止進口使用HCFC的設備進

行討論的要點。  
 

12.  鑒於HCFC-22具消耗臭氧層的特性，委員指出有需要確保

含 HCFC-22的空調機會獲妥善處置，防止這些化學物釋進大氣

層。他們認為，由於把HCFC-22循環再用需要實際技術知識，因

此政府當局的參與十分重要。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正研究可否根

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第 603章 )就廢棄電器及電子設備推行強

制性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當局會視乎今年稍後進行公眾諮詢的結

果，考慮把空調機納入擬議計劃內。當局亦會充分考慮以合乎環

保的方法處理在該計劃下從空調機回收的HCFC-22。在此期間，

當局已諮詢業界，現正為良好實務守則定稿，從而協助業界回收

現有空調機的HCFC-22。當局會擬備單張，提高市民在這方面的

認識。  
 
禁止進口含消耗臭氧層物質的其他產品  
 
13.  小組委員會詢問是否有需要擴大禁止由任何國家進口含

某些受管制物質的產品，不論那些國家是否受《蒙特利爾議定書》

的條款約束。政府當局表示，擴大禁制範圍可避免香港成為這些

產品的傾銷地。  
 
禁止進口含其他全鹵代氟氯化碳、HCFC及BCM的手提式滅火器  
 
14.  小組委員會察悉，一個團體關注當局有何理據禁止輸入含

其他全鹵代氟氯化碳、HCFC及BCM的手提式滅火器。政府當局解

釋，雖然在手提式滅火器內使用這些化學品的情況罕見，但不能

排除日後有這可能性存在。為求完備，當局藉此機會禁止進口含

這些化學品的手提式滅火器。  
 
提高進口某些產品的罰則  
 
15.  部分委員質疑，當局有何理據把違例進口某些產品的罰則

由罰款 20萬元及監禁 6個月，提高至罰款 100萬元及監禁兩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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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當局表示，擬議的增幅旨在使罰則條文與主體條例下沒領取牌

照而進口HCFC的罰則條文一致。政府當局亦已諮詢業界，業界支

持提高罰則，以助遏止走私違規的受管制產品。  
 
禁制措施不適用於轉運中或純粹為出口而進口的產品  
 
16.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把管制範圍擴大至轉運中或純

粹為出口而進口的產品，以示其保護臭氧層及解決全球暖化問題

的決心。然而，其他委員關注到，擴大管制範圍的建議會影響物

流業，因該行業不會知悉轉運／轉口的貨物是否含有受管制物質。  
 
17.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蒙特利爾議定書》，發展中國家到

2015年才須逐步淘汰 HCFC，並在 2030年或之前完成逐步淘汰計

劃。因此，發展中國家絕對可以進口含HCFC的空調機。至於已發

展國家，則視乎其管制含 HCFC空調機的時間表及法例修訂的進

度，部分國家 (例如美國和澳洲 )仍容許在符合某些條件下進口這些

空調機。  
 

 

規例的修正案 

 

18.  政府當局及小組委員會均表示不擬對《修訂規例》提出修

正。 

 

 

建議 

 
19.  小組委員會支持當局在 2009年 12月 2日就規例動議決議

案。  
 
 
徵詢意見 

 
20.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11月 12日  



 

  

附錄 I 
 

 

《 2009年保護臭氧層 (含受管制物質產品 )(禁止進口 )(修訂 )規例》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余若薇議員 ,  SC, JP 
 
 委員  方剛議員 ,  SBS, JP 
  黃定光議員 ,  BBS, JP 
  甘乃威議員 ,  MH 
  何秀蘭議員  
  陳淑莊議員  
 
  (總數： 6名委員 ) 
 
 
 
 秘書  余麗小姐  
 
 
 法律顧問  鄭潔儀小姐  
 
 
 日期  2009年7月 10日  



 

  

附錄 II 
 

 

曾向小組委員會提交意見書及／或陳述意見的 

團體名單  
 
 

(a) 消費者委員會  
 
(b) 環保促進會  
 
(c)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d) 港九電器商聯會有限公司  
 
(e) 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有限公司  
 
(f) 英國屋宇裝備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 ) 
 
(g)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h)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